2013年海南大学教工排球竞赛规程
一、主办单位：海南大学工会；
协办单位：海南大学体育部
二、比赛日期、时间和场地
比赛日期：2013年4月中旬至5月中旬；
比赛时间：周一至周五晚上六时至十时；
比赛场地：海甸校区教职工灯光球场。
三、参赛单位：学校各基层工会。儋州校区应用科技学院工会自行安排活动。 

每个基层工会可组织男、女各一队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向学校工会报名。一般每支球队设领队1人、教练1人，运动员12人。
教职工人数少的基层工会，可联合组队。拟联合组队的，须事先向学校工会提出申请，经同意，方可联合组队、报名。
每支参赛队都要着装一致，场上队员要佩带醒目的编号。
四、运动员资格
1、各单位报名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我校在职教职工（编内或编外合同聘用人员）或退休教职工。
2、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。各单位要对本单位参赛运动员身体健康严格把关和负责。
3、所有教职工限报本单位或联合单位的球队参赛。
4、运动员参赛资格由各单位把关，校工会审查。如发现虚假，则取消相关运动员参赛资格。对比赛结果已构成影响的，则取消该球队成绩和参赛资格。
五、比赛办法：
1、采用国家排球协会规定的最新排球竞赛规则。
2、采用六人制排球赛。
3、报名参赛队伍13支以下（含13支），采用单循环制比赛；报名参赛队伍14支以上，分两个阶段进行比赛。
第一阶段，除4支种子队（2012年的前4名）以外，其余参赛队采取分组单循环制比赛，决出小组前二名。小组第一、二名进入第二阶段比赛。
第二阶段，由4支种子队和第一阶段出线的队伍进行分组单循环赛。获得各小组第一、二名的队伍，以交叉淘汰赛决出本年度教职工排球赛的第一至第四名；获得各小组第三、四名的队伍，以交叉淘汰赛决出本年度教职工排球赛的第五至第八名。
4、小组循环赛决定名次办法：
凡3﹕0或3﹕1胜一场，胜队得3分，负队得0分；
凡3﹕2胜一场，胜队得2分，负队得1分。

积分多者名次列前。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则采用下列办法决定名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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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Z值高者名次列前；若Z值相等则采用下列办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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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C值高者名次列前。

5、如果某球队弃权一次，则取消其所有比赛成绩和参赛队资格。

凡赛程安排每天第一场应参加比赛的球队，超过规定开赛时间30分钟，队员未招集完毕，影响比赛正常进行的，视为弃权；
每天第二或第三场应参加比赛的球队，如果超过规定开赛时间20分钟，队员仍未招集完毕，延误比赛进行的，则视为弃权。
若遇前场比赛弃权，后一场比赛时间比原定比赛时间提前，双方领队要尽快招集队员参赛。裁判员可视双方球队招集情况，酌情延长开赛时间，但最长不得超过原定比赛时间。
6、体育部工会男、女队不参加前两阶段比赛，只在最后分别与获得第一名（或联队）的男、女队一起，为全校教职工奉献一场精彩的表演赛。

六、奖励办法：
1、奖励前八名。奖金：第一名1600元，第二名1400元，第三名1300元，第四名1200元，第五名1150元，第六名1100元，第七名1000元，第八名1000元。
2、奖励其余参赛队。进入第二阶段未进前八的代表队奖金850元；其他参赛代表队奖金700元。
4、体育部男队、女队参加表演赛，奖金各1300元。
七、裁判长、裁判员、工作人员由校工会聘请。
八、报名和抽签：
报名时间： 2013年4月8日16时之前。
抽签时间、地点：4月8日(周一)下午16:30，在校工会会议室进行。
九、本规程及未竟事项由校工会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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